出入境检验检疫系统制（修）订国家标准的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促进检验检疫系统制（修）订国家标准的有序协调开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和《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的要求，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检验检疫系统承担国家标准的起草及制（修）订的管理工作。

第三条  鼓励检验检疫系统各级机构积极参与国家标准化活动，踊跃承担国家标准的起草工作。

第四条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认监委）检验检疫标准化主管部门负责对检验检疫系统申报和承担的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工作进行相关的综合管理和必要的协调工作。

第五条  各直属检验检疫机构标准化管理部门负责对本单位（含本单位下属单位）承担的国家标准制（修）订工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本规定的要求进行过程管理。

第六条  各直属检验检疫机构申报国家标准（含国家实物标准样品）应按照国家标准委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进行申报，申报的项目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中对国家标准（含国家实物标准样品）的相关要求。

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计划项目不得同时相互重复申报立项。

第七条  通过国家认监委检验检疫标准化主管部门外的其他途径申报国家标准的项目，申报时和正式列入国家标准计划后，申报单位应将相关资料同时抄报国家认监委检验检疫标准化主管部门。

第八条  正在执行中的检验检疫行业标准计划项目原则上不得提出制定国家标准申请。确因特殊情况，急需转化为国家标准时，须书面报经国家认监委检验检疫标准化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申报。

第九条  国家标准制修订经费应按照国家标准委下达的要求和相关规定使用。
第十条  技术归口单位为国家认监委的国家标准项目，由国家认监委检验检疫标准化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协调项目的起草、审定、报批等相关工作，相关资料应按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报送，电子文本通过检验检疫标准管理信息系统进行报送。
第十一条  通过国家标准委规定的其他途径申报立项的国家标准，应在国家标准项目完成并批准发布后，填写《检验检疫系统制（修）订国家标准备案表》（见附件1），连同相关工作情况的汇报一并报送国家认监委检验检疫标准化主管部门。
第十二条  各直属检验检疫机构检验检疫标准化管理部门每年10月底前负责将本单位当年承担的国家标准项目及其进展情况填入《检验检疫系统制修订国家标准信息表》（见附件2），报送国家认监委检验检疫标准化主管部门。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家认监委科技标准部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检验检疫系统制（修）订国家标准备案表

2．检验检疫系统制（修）订国家标准信息表

附件1：

检验检疫系统制（修）订国家标准备案表

	标准名称
	

	起草单位
	

	主要起草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是否行业标准或行业标准计划项目转化项目
	（如是请填写标准号或计划编号）

	


注：不够可另附页。

附件2：

检验检疫系统制（修）订国家标准信息表

单位(盖章)：　　　　　　　　　　　　　　　　　　　　　　　　　　　　　　　　　　　　　　　　　　　　　　　　　　　　　

	序号
	标准编号（或）计划编号
	标准（计划）项目名称
	制订或

修订
	标准

性质
	完成时间       （年）
	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标准编号
	主要

起草人
	是否由行业标准或计划转化（如是须填写标准号或计划号）
	备注

	
	
	
	
	
	
	
	
	
	

	
	
	
	
	
	
	
	
	
	

	
	
	
	
	
	
	
	
	
	

	
	
	
	
	
	
	
	
	
	

	
	
	
	
	
	
	
	
	
	

	
	
	
	
	
	
	
	
	
	

	
	
	
	
	
	
	
	
	
	

	
	
	
	
	
	
	
	
	
	

	
	
	
	
	
	
	
	
	
	


